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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學年度法律學系進修學士班畢業學分數組成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適用於 101學年度起入學之新生，學號 3101開頭 

科目 

性質 
科目名稱 

學分

合計 

課程 

類別 

(全或半) 

建議 

修習 

年級 

先修 

科目 
備註 

本系 

基礎必修 
共計55學分 

憲法 4 全 1   

民法總則 6 全 1   

刑法總則 6 全 1   

法學英文（一） 2 半 1-4  
原「法學英文」調整為「法學

英文（一）（二）」，1-4年級

擇一必修，多修計入選修，100

學年以後入學生適用。 法學英文（二） 2 半 1-4  

民法債編總論 6 全 2 民法總則  

民法物權 4 全 2 民法總則  

民法親屬 2 半 2 民法總則  

民法繼承 2 半 2 民法親屬  

刑法分則 4 全 2 刑法總則  

國際公法 3 半 2  自101學年改為1學期3學分。 

民法債編各論 6 全 3 民總、債總  

行政法 6 全 4   

國際私法 4 全 4 民總、債總  

本系 

專業必修 
任必修20學分 

英美法導論 4 全 1   

英美契約法 4 全 2   

民事訴訟法 6 全 3 民總、債總 
每週授課時數3～4小時，由授課教師決

定。 

商事法總論暨公司法 3 半 3 民法總則  

票據法 2 半 3 民法總則  

刑事訴訟法 6 全 4 刑法總則  

保險法 2 半 4 民法總則  

海商法 2 半 4 民法總則  

勞動法 4 全 4   

校共同必修 
共計28學分
(體育不計入

學分) 

大一國文 6 全 1 備註: 

1. 超修之全校性共同必修課程學分，均不
計入畢業應修學分數。 

2. 配合通識中心修訂通識課程組合及學分
數，修改本欄學分組合。 

3.自 101學年度起軍訓改為共同選修。 

4.自 102學年度起體育改為半學年，須修畢
4個學期。 

5.通識課程自 103 學年度起改為五大向度
中任 4項度至少須選 1門。 

6.自 105學年度起，歷史需選標示【105向
度六】之課程，始得抵認為歷史學分。(參
議事項 17) 

大一英文 4 全 1 

英語聽講練習 2 全 1 

歷史 4 全/半 4 

通識課程 12 
五大向度中任 4向
度至少 1門。 

＊體育 0 全 1-3 

選修 
≧ 25學分 

選修學分範圍包括： 

1.於本系修習之法律專業選修科目。 

2.全校性共同選修+外系課程 ≦  6學分（超過部分不計入畢業應修學分）。 

＊99學年度起入學之新生，本系承認全校性共同選修科目+外系學分共計6學分 

畢業學分數 
法律基礎必修+專業必修+校共同必修+選修科目 

合計 ≧ 128學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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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 

一、本系學生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(法律基礎必修 55 學分+專業必修任必修 20 學分+共同必修 28 學分+選修

25 學分)方得畢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99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學士班各組及進修學士班學生，本系畢業總學分數中承認全校性共同選修及外

系科目共計 6 學分，由學生於修業年限中自行規劃，超過部分不計入畢業學分。 

三、進修學士班學生修習本系學士班各組開設之課程，均得計入畢業學分。專業必修任必修課程超修

時，得做為選修學分。 

四、自 98 學年度起，法律專業課程，除與本系各班合開課程者外，以在本系修習為限，始計入畢業學

分。於外系修習與本系課程規劃表科目名稱相同但學分數較多之課程，僅採計與規劃表相同之學分

數；修習與本系課程規劃表科目名稱相同但學分數較少之課程，將不再計入畢業學分。 

五、通識教育課程之修習方式及學分採計依「本校通識教育課程實施辦法」規定辦理，如有超修時，不計

入畢業學分。 

六、本系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學生修習通識課程中之「法學概論」、「智慧財產權與社會生活」、「法律

與生活」不計入畢業學分。修習「民法概要」、「刑法概要」、「商事法」不計入畢業學分。 

七、凡 2 學分之課程，每學年視開課需要，排於第 1 學期、第 2 學期或第 1 及第 2 學期均排課程。 

八、進修學士班 99 學年度以後（含）入學新生修業年限為 4 年。 

九、（一）選修科目表中與必修科目相關之專題研究課程，須先修必修科目表中之講授課程且及格後始得

選修。例如：修畢「刑法總則」及「刑法分則」後始得選修「刑法專題研究」、「比較刑法專

題研究」、「刑法方法論專題研究」等課程；修畢「民事訴訟法」後始得選修「民事訴訟法專

題研究」；以此類推。有疑義時由系主任認定之。 

（二）除上述限制外，每學年授課教師另有先修課程或語文之限制者，依其規定辦理之。 

十、規劃表中之選修科目不分年級，除上述之限制或授課教師另有限制外，各年級學生均可選修。 

十一、自 99 學年度起，進修學士班學生選修與本校（院）（系）簽訂相互承認學分協議之外國校（院）

（系）課程者，得依相關規定申請學分採認。經本系審核通過後，採認上限為 20 學分。 

十二、101 學年度起，軍訓課程改為選修課程，且不計入畢業學分。 

十三、102 學年度起，體育課程改為半學年，須修畢 4 個學期方得畢業。 

十四、課程科目因修正而增減學分，或變更修習類別(全或半學年)，重補修原則以新課程科目為主。如因

重補修，致該科目所修習學分數多於或少於表訂學分數時，多餘部分計入畢業學分中之本系選修學

分；不足部分應於本系專業選修課程中(不含語文課程)補足之。 

十五、本系課程分為「公法」、「民事法」、「刑事法」、「財經法」及「國際法暨比較法」5 大學群，

學生於任一學群修畢 16 學分以上，得取得系辦制發之學群證書，相關申請程序悉依本系公告辦理。 

十六、修習通識課程，需分向度修習，其中5大向度中任4向度至少各選讀1門，99-100學年度入學學生以【向

度、核心/進階】標示；101-102學年度入學學生的向度以【新向度】標示；103學年度以後入學生，向

度名稱以【103向度】標示。 

十七、105 學年度起校共同科改革，歷史改為 105 通識向度六，仍需修滿 4 學分，請至[志願選課系統→通識

志願選課]排志願序選課，需選標示【105 向度六】之課程，始得抵認為歷史學分。 

 
 


